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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公佈 

完成 
有關收購 

長和物業投資有限公司 
全部股本的須予披露交易 

及 
有關向一名獨立第三方 

提供財務資助的 
須予披露交易 

 
茲提述海峽石油化工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三月五日、二零一

九年五月三日、二零一九年五月六日、二零二零年三月十三日、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

九日及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之公佈(「該等公佈」)，內容有關完成有關收購事項

及有關向一名獨立第三方提供財務資助的須予披露交易。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

所用詞彙與該等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有關提供該等物業作為貸款融資之抵押為本公司提供保障之進一步資料 
 
為清償收購事項的代價，合約項下部分利益及應收款項(「該等應收款項」)在收購事

項完成後轉讓給賣方。該等應收款項以一間於中國從事石油勘探的非上市公司的若

干股份作為抵押，而該抵押於本公佈日期仍然有效。此外，根據賣方簽立的彌償協議

條款，賣方同意並承擔使本公司全額免受因賣方未能於到期日償還貸款融資的未償

還餘額而引起的任何訴訟、索賠、索求、法律程序、損失和責任。 



本公司目前正在與貸款人就貸款融資的還款進行談判。賣方被限制再抵押貸款融資，

而財務資助的預計結束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底。 
 
有關借款人之進一步資料 
 
借款人的主要業務活動為投資控股及油氣的勘探和開發。 
 
有關借款人和貸款人的最終實益擁有人之進一步資料 
 
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全悉及確信，借款人和貸款人的最終實益擁有

人均為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司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承董事會命 

海峽石油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王健生 

 

香港，二零二零年九月十五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由兩名執行董事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執行董事為王健

生先生及姚國梁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張少雲女士、陳怡光博士及鄧珩先生。 
 
* 僅供識別 

 
 


